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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8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地點：市政大樓 2樓北區 N202會議室 

主席：彭兼主任委員振聲                  彙整：郭泰祺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案件一覽表： 

審議事項 

一、 擬定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四小段 175 地號等醫療專用

區細部計畫案  

二、 修訂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制規定第一點」案 

三、 臺北市中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編號 

「細直 8、細圓 2、細圓 3、細中 2、細中 3、細南 1、

細民 1」等 7案暨修訂相關管制規定案 

研議事項 

修訂臺北市中正區華山地區行政專用區(三)範圍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暨劃定臨沂段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案 

壹、審議事項 

審議事項一 

案名：擬定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四小段 175地號等醫療專用

區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申請單位：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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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緣起 

本計畫區位於市府 110 年 2 月 5 日公告實施「臺北

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一階段）案」

編號士 15，變更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供醫療使用），屬

暫予保留變更案，應俟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定，再行

核定主要計畫。另有關容積率、回饋比例、方式等及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將於細部計畫規定。案經申請單位擬具計

畫書圖申辦擬定細部計畫。 

四、 計畫範圍及權屬 

（一） 本計畫區位於文昌路西側、美崙街東側及南側，面積

2.1049公頃。 

（二） 土地權屬：為新光醫療財團法人（約占 81%）及新光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約占 19%）所有。 

五、 計畫內容：詳計畫書、圖。 

六、 公開展覽 

（一） 本案自 110年 2月 2日起至 110年 3月 3日公開展覽

30天，並以 110年 2月 1日府授都規字第 10931085354

號函送到會。 

（二） 市府於 110年 2月 19 日召開公展說明會。 

七、 公民或團體意見：3 件。 

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

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本次會議所提回應說明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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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擬定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四小段175地號等醫療專用區細部計畫

案 

編號 1 陳情人 福佳里胡剛毅里長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 北側基地既成道路保留，西側應留設 2 米寬的實體

人行步道，與計畫道路所留設 2 米寬人行步道連結

在一起，構成完整的人行空間。 

二、 北側既成道路與現在醫院間，繪有標線型人行步道，

上有電線桿，阻礙行人通行，在現有電桿下凹進去部

分留設變電箱，施作電纜地下化，以保持人行步道之

暢通。 

三、 停車供需：基地周邊區域汽車停車供給為 4566席，

如何計算？停車位在哪裡？請提出說明。是否把中

正路與醫院間的空地列入，如把上列停車位計入，那

上面空地租給別人作他種使用時，就沒有上列停車

位，如何滿足未來停車需求。 

四、 車輛進出動線不明，與事實有出入，尤其是美崙街出

入口，對面是天文館停車出入口，旁又是天文館遊覽

車進出所在，又是汽車臨停所在(現臨停空間已不

足)，又是計程車排班所在，現在交通已相當紊亂，

雜亂無章，未來進出車輛更多，如何解決？請提出具

體辦法。 

五、 依據民國 94 年 8 月 29 日府都規字第 09420279000

號核定變更「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

討)計畫案」容積增加上限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 30%，

而且還必須回饋土地，而本基地原屬第二種工業區，

不需回饋，容積 200%提高到 365%，雖有回饋機制，

但土地使用強度過高，造成醫療環境的惡化，是否妥

當?容積應降低。 

六、 回饋計畫不當，應把部分回饋金額直接回饋予里民，

以補償因擴建醫院所造成交通紊亂、環境惡化、里民

生活不便的損失，如掛號費用減免，或醫療費用打折

(如新光人壽保戶醫療費用好像有打折)，直接回饋

予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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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 

回應說明 

一、 有關本案基地留設人行步道空間部分，本計畫周邊

臨道路側業規定需退縮留設 4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

並種植喬木，建構整體街廓綠帶人行開放空間。另北

側基地留設綠地廣場式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並保

留既有院區北側之現有道路，兩側標線人行道供公

共通行使用。 

二、 有關電纜地下化部分，與本案都市計畫規定內容無

涉，惟後續請新光醫院與台電協調基地北側既成道

路現有電桿改電纜地下化之可行性。 

三、 有關停車供需及滿足未來停車需求一節，經申請人

說明本案計畫現況停車供需分析資料係引用臺北市

停車管理處出版「107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

查」報告資料整理之調查資料，基地周邊停車分區圖

如附圖，基地週遭汽機車停車供需如附表。依該等資

料顯示，本案基地周邊停車供給皆大於需求量，可滿

足地區服務需求。另本案南側擴建院區未來開發所

衍生之停車需求包含 1.員工及看診民眾衍生停車 2.

計程車停車需求 3.接駁車及家屬接送臨停車位需求

等，後續將於基地開發時儘量內部化處理，相關分析

及因應減緩措施等業已納入計畫書載明。另有關中

正路與新光醫院間空地屬新紡資產公司所有，非屬

計畫範圍，且已另有開發計畫，尚無法提供作停車場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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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鄰近地區停車分區圖     

 

基地鄰近地區機車、汽車停車供需統計表 

 

四、 有關本案交通動線及車輛出入管理一節，經申請人

說明業將目標年(113年)相關資料納入計畫書載明，

分

區 
機車停車供給 機車停車需求 

需
供
比 

路邊

及巷

道 

機車

彎 

人行

道 

路外

停車

場 

總計 

路邊

及巷

道 

機車

彎 

人行

道 

違規

停車 

路外

停車

場 

總計 

54 184 35 29 3734 3982 118 30 55 48 2286 2537 0.64 

55 490 18 160 475 1143 290 17 186 318 287 1098 0.96 

56 326 34 87 64 511 736 38 210 373 62 1419 2.78 

62 240 16 60 171 487 258 19 176 212 109 774 1.59 

合計 1240 103 336 4444 6123 1402 104 627 951 2744 5828 0.95 

  

分
區 

汽車位供給 汽車位需求 

需
供
比 

路邊供給 路外供給 

總
計 

路邊停車 路外停車 

總
計 

有
格
位 

無
格
位 

非建物

附設 

建物 

附設 

有格

位 

無格

位 

違規 

停車

數 

非建

物 

附設 

建物 

附設 

54 68 2 1121 1625 2816 66 1 21 308 1211 1607 0.57 

55 57 131 536 505 1229 54 323 29 120 442 968 0.79 

56 76 37 21 85 219 76 247 26 16 73 438 2.00 

62 10 43 76 173 302 10 123 16 64 120 333 1.10 

合計 211 213 1754 2388 4566 206 694 92 508 1846 3346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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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目標年車輛進出動線、開發衍生交通量推估、基

地開發後道路服務水準、以及基地開發停車需求等

內容。 

本案具體交通規劃目標年院區內部之停車供給可滿

足停車需求，且停車場出入口及所有交通配套舒緩

措施，包括醫院臨停上下客區、計程車排班區及接駁

車停靠區都位於基地內部連絡通路上，內化處理不

會直接對外部道路產生衝擊，為避免特殊情況下停

車位不足，致對周邊道路交通產生衝擊，具體交通紓

緩措施包括： 

1.宣導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2.增加接駁車班次。 

3.延長並分散門診時間。 

4.配置院區交通指揮人員。 

五、 有關本案土地使用強度過高部分，本案係屬工業區

非屬商業區，故無「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

盤檢討)計畫案」有關提高容積回饋土地規定之適

用。惟本案基於提供醫療使用期提升醫院之品質而

提高容積率，參採北投和信醫院之前例，就提高容積

部分採醫療專戶回饋、健保床回饋及環境改善回饋，

且在擬定容積率亦參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

福利部前身)於民國 94 年核准本計畫擴建面積及醫

事發展需求之容積率(358.4%)而提出。至提高容積

率所產生之衝擊，已在計畫書內就開放空間、交通影

響、停車規劃等均做相關之規定，未來建築開發需經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始得核發建築執照。 

六、 查本案回饋計畫係比照北投和信醫院回饋案例辦

理，包括醫療專戶回饋、健保床回饋及環境改善回饋

等。醫療專戶回饋補助之對象及項目包含： 

1.80歲以上病人免掛號費。 

2.特殊病人輔助項目：提供臺北市中低收入戶及弱勢

團體病人醫療補助、提供臺北市重大疾病之貧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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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醫療補助。 

3.提供臺北市市民免費醫療講座或篩檢。 

另查環境回饋包含北側綠地及現況 6公尺道路提供社

區使用。 

有關回饋計畫直接回饋予里民一節，因非屬都市計畫

規範之回饋義務，建議由申請單位另行研議辦理。 

委員會 

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

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本次會議所提回應說

明辦理。 

編號 2 陳情人 周佳君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目前南側大樓基地佔現有停車場的一半，停車格數量減

少，未來新大樓有門診部也有病房，勢必停車需求增加 

一、 請提出停車位數量需求的具體評估。 

二、 請提出接駁車目前使用狀況及未來如何調整。 

市府 

回應說明 

一、 有關停車位數量評估一節，經申請人說明，新光醫院

現況設有 302 席汽車停車位及 259 席機車停車位，

未來擴建新大樓完成後門診數及急診不變，病床增

加 314 床，因此未來員工主要將增加住院醫師、醫

技人員、護理人員及行政人員，預估員工人數將增加

393 人。由於醫院員工為 24 小時輪班，另外病房病

患並不像門診一般集中同一時間進出，且家屬訪客

也僅有特定時段可探訪，經推估南側擴建院區員工

及病患、家屬訪客之停車需求為汽車 400 輛、機車

358輛(目標年停車供需如附錄表)。本案南側擴建院

區地下室將設置停車場，未來開發完成後，院區內停

車位總數將增為 400 席汽車停車位及 370 席機車停

車位，故未來停車供需無虞。 
 

目標年停車供需一覽表 

停車供給 停車需求 
停車 

需供比 
汽車 機車 

員工 
病人 

及訪客 
合計 

汽車 機車 汽車 機車 汽車 機車 汽車 機車 

400 370 189 284 211 74 400 358 1.00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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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分析。 

二、 有關接駁車目前使用狀況及未來因應調整一節，經

申請人說明目前新光醫院每日約有 80班次接駁專車

行駛於捷運劍潭站與新光醫院之間，尖峰時段 8 至

18 時每小時約 7 班次。為因應未來新增的病人交通

需求並提高民眾之搭乘意願，將於醫院門診尖峰時

段 10 至 16 時，由原先之每小時 7 班次增加為每小

時 10班次，以增進使用捷運民眾之便利性，進而提

高大眾運輸工具之使用率。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編號 3 陳情人 蕭文宗、福佳社區發展協會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 請新光醫院重視許多里民提出之回饋意見，並具體

回應。 

二、 請就本工程有關停車及交維計畫提出更明確數字及

說明，讓民眾更明白、清楚，以利後續所有進行，及

讓大家有所因應。 

市府 

回應說明 

一、 意見回應如前述編號 1說明 

二、 有關停車及交維意見如前述編號 1及編號 2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審議事項二 

案名：修訂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制規定第一點』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款 

三、 計畫緣起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地區實施開

發建築管制實施迄今已逾 40 年，部分基地有意願開發，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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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意願、公有地管理政策法令、或地形限制等因素，以致

申請基地無法整合達「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第一點之開發規模規定，進而產生類似畸零地爭

議。 

為維護本市山坡地安全並兼顧住宅區開發權益，市府爰

辦理本次修訂山開規定，增訂調處機制及調處不成之處理方

式。 

四、 計畫範圍：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 

五、 修訂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六、 公開展覽 

(一) 本案自 110年 2月 1日起至 110年 3月 12日公開展覽

40 天，並以 110年 1 月 29日府都築字第 11030082234

號函送到會。 

(二) 市府於 110年 2月 24日至 110年 3月 4日共召開 6場

公展說明會。 

七、 公民或團體意見：4 件。 

八、 本案研議歷程：本案前經提 109年 12 月 10日臺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774 次會議研議意見：本案同意市府所

提研議內容。 

決議：本案委員所提意見，請市府檢討修正後再提會審議。 

委員與單位發言摘要 

張治祥委員 

1. 本案公展內容計畫是由公部門執行調處，本次似改由私

人雙方自行協議，但又規定由市府去主導協議，還要訂定

合理價額，且須考慮公開透明及快速等，究竟是鄰地雙方

自行協議即可？或者是政府也會召開正式協議？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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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會有矛盾、不清楚的情形，建議市府再作釐清。 

2. 市府如果要介入並訂定合理價額公式，第九款所提相鄰

公有土地申購不成的部分可能會衍生問題，所謂申購不

成的情形有兩種，一是指法令規定不能賣；二是可以賣但

買方不想買嫌貴。如果後者也屬於申購不成，建議市府應

再予考量，因為目前公有財產的出售都是依市價，本案協

議機制裡所提的合理價額可能會和公有財產計價方式相

衝突。 

陳家蓁委員 

依市府現行規定，鄰地未開發土地為市有土地，若市有土地

面積超過 500平方公尺以上者，以不出售為原則，因為山限

區部分案例會有這樣的情況，所以本次增訂第九款之規定。

至於申購不成除了現行規定不能出售之情形，可能還有剛剛

張委員提到的情況，是因為價格無共識而沒有申購，這部分

市府可能尚需研議。 

黃台生委員 

市府本次所提協議不成就能不受規模限制自行開發，雖然出

發點是保障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但個人認為目前的方案太

輕易的幫地主開了後門，因為很容易就協議不成，原第一、

二、五款之面積規模限制，現在協議不成就可以排除，地主

當然是傾向選擇依照協議不成去處理。個人雖然同意要保障

地主權益，但是還是要兼顧山限區開發之安全性，建議市府

不宜採協議不成，就可以免受規模限制逕行開發，而是應該

經過專案報告、委員會同意或是主管機關同意才允許開發，

才能有把關的作用。現在作法沒有把關的作用，建議本案修

正為經過申請才得排除規模限制，才能更周全地維護坡地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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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局(書面意見) 

1.  依據修正說明，公展後擬修正條文第 8 款內容並未明定

鄰地未來開發規定，是否鄰地未來即依照山開要點第 1點

第 2款規定申請開發建築?(無面積限制)、第 9款之鄰地

亦無須合併開發。若未加條件同意開發建築，其與山開要

點係管制山坡地開發建築，以避免造成於山坡地零星開

發引發安全疑慮之立法目的似有相悖。 

2. 當一塊基地劃為山坡地，除有山開要點管制外，若符合建

築法第 44條規定所稱之畸零地，自有臺北市畸零地使用

自治條例規定之適用，無須重複規定。若修正條文意思為，

鄰地符合前開自治條例規定所稱之畸零地，且申請地為

鄰地之唯一合併地時，無須再重行進行山開規模之協議，

而逕依該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則建議應修正為「鄰地屬臺

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所稱畸零地，且申請地為鄰地

之唯一合併地者，免經本都市計畫所定開發規模之協議」。 

3. 公展版本係"本府調處規定”，因此將調處另定，以為執

行，但簡報中條文為”協議”且為基地與鄰地間之”協

議規定”，前者為行政行為由本府訂定尚無疑義，惟後者

純屬私權關係，不適合公部門介入，若並無本府介入協議

之規定，而僅要求檢附相關文件證明”協議不成”時，建

議文字修正為「應檢附……文件」。 

4. 本草案相關配套措施未明確前，因涉及本府就山坡地開

發建築之重大政策變更，建議應先確認配套作業後，再行

修正都市計畫。 

審議事項三 

案名：臺北市中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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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細直 8、細圓 2、細圓 3、細中 2、細中 3、細南

1、細民 1」等 7案暨修訂相關管制規定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 

三、 辦理歷程 

（一） 「臺北市中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暨「臺北市中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前經 108 年 7 月 11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51

次及 108年 8月 8日第 752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主

要計畫並經 109年 10月 13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978次會議審決修正後通過。 

（二） 依前揭內政部都委會決議(略以)：「本通盤檢討案變

更計畫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請依都市計畫

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

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

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

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

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三） 市府爰依前揭內政部都委會決議辦理主要計畫案內

編號「主直 6、主圓 1、主圓 2、主圓 3、主圓 4、主

圓 5、主圓 6、主南 1、主南 2」等 9案重新公開展覽

事宜。其中，配合上開主要計畫案內（主直 6、主圓

4、主圓 6、主南 1）實際管制需要，併同擬定本細部

計畫（細直 8、細圓 2、細圓 3、細南 1）案。 

（四） 另除上述內政部都委會決議補辦公開展覽外，本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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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期間，決議新增變更內容

「細中 2、細中 3、細民 1」等 3案，併同補辦公開展

覽；又計畫範圍內「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都市設計管制規定」已於「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修訂，並經 109 年 7 月 2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7次會議審決通過，因

其範圍橫跨中山區、中正區、大同區，本計畫案配合

修正相關規定，爰就前開內容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

理重新公告公開展覽。 

四、 計畫內容：詳細部計畫書、圖。 

五、 公開展覽： 

（一） 本案自 110 年 2 月 2 日起至 110 年 3 月 13 日公開展

覽 40天，並以 110年 2月 1日府都規字第 10931327154

號函送到會。 

（二） 市府於 110年 2月 26日召開公展說明會。 

六、 公民或團體意見：無。 

決議：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

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貳、研議事項 

研議事項 

案名：修訂臺北市中正區華山地區行政專用區(三)範圍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暨劃定臨沂段都市更新地

區範圍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申請單位：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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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府以 110年 3月 18日府都規字第 1103021727號函送

資料到會。 

研議意見： 

一、本案建議行政專用區(二)應一併納入整體開發，其餘原

則同意所提研議方向。 

二、委員所提有關國家行政門戶及西區門戶計畫之串聯、住

宅使用配置於高樓層，甚或再協調行政專用區(三)私有

土地調整至臨沂段土地、現住戶基礎容積與更新後獎勵

容積之計算、既有樹木的保護以及各單元間立體連通可

行性等意見，請申請單位納入後續規劃參考。 

參、散會(下午 5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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